103年屏東縣【主委盃】排球錦標賽競賽規程

一、宗    旨：為提倡全民體育，提供正當休閒活動，提昇排球運動水準普及運動風氣，增進全民健康為目的。

二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、中華民國排球協會、屏東縣政府。

三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體育會。

四、協辦單位：屏東縣議會、屏東縣立體育場管理所、大仁科技大學

              古華國小、東海國小、鹽洲國小、崇文國小。

五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體育會排球委員會。

六、比賽日期：103年09月13、14日（星期六、日 ）。

七、比賽地點：屏東縣立排球場、體育館前廣場。

八、開幕典禮：103年09月13日（星期六）上午10時假體育館前廣場舉行、不另通知。

九、參加資格及組別：凡社會人士或服務及就讀於縣內各公私立機關、學校、團體者均可依下列規定參加該組比賽。

1. 社會男子組六人制：高中以上球隊及社會青年均可自由組隊參加。

2. 社會女子組六人制：高中以上球隊及社會青年均可自由組隊參加。
3. 社會男子組九人制：凡於民國63年以前出生（含63年），得自由組隊參加
（以身分證為憑）。
4. 社會女子組九人制：凡於民國68年以前出生（含68年），得自由組隊參加
（以身分證為憑）。
5. 國中男子組：在籍滿一個月。

6. 國中女子組：在籍滿一個月。

7. 國小六年級男童：在籍滿一個月。

8. 國小六年級女童：在籍滿一個月。

9. 國小五年級男童：在籍滿一個月。（五年級以下學生）

10. 國小五年級女童：在籍滿一個月。（五年級以下學生）

十、報名手續：

1.日期：即日起至103年 08 月 29日（星期五）止。

2.方式：請寄 EMAIL：
        lin1022.six@msa.hinet.net林旺春主任收。

（報名完請自行打電話確認：08-8712209轉12或0939028600林旺春總幹事）

     3.抽籤：103年09月2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於東海國小校長室舉

             行、未到者由大會代抽。

 十一、學生請攜帶貼有照片之在學證書、相片邊緣以校長職章騎縫，以示負

     責。（國中生攜帶學生證備查）。

十二、比賽制度：視報名隊數多寡，於抽籤前決定。

十三、比賽規則：採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定之最新六人制及九人制排球規則。

十四、比賽用球：大會指定用球（明星牌MVR290）。
十五、獎勵：

1. 敘獎按縣政府規定辦理。

2. 各組取冠亞季殿軍，由大會頒發優勝獎品獎狀。各組報名隊數不足三隊不比賽， 三隊取一名、四隊取二名，五、六隊取三名、七隊以上取四名。

  十六、比賽細則及申訴：

1. 有關球員資格問題之申訴應在比賽前提出。

2. 比賽爭議，如規則有明文規定者，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，如有同等意義  之註明者，亦不得提出申訴，如發生非規則或本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，則由審判委員會決定之，其判決即為終決。

3. 合法之申訴，應由各單位有關項目之領隊或教練簽字蓋章，用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，並需繳納保證金一千元整，如申訴無理由時則沒收該保證金。

4. 申訴應於該場比賽終結後三十分鐘內，補具正式手續提出，否則概不受理。

5. 各組球員得誇組比賽，如於報名時同時代表同組兩隊，應以先出場比賽之隊為準。

  十七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大會修訂公佈之。

103年屏東縣【主委盃】排球錦標賽 報名表
	隊名
	
	組別
	

	領隊
	
	助理

教練
	

	教練
	
	管理
	

	
	性 別
	姓   名
	
	性 別
	姓   名

	隊長
	
	
	隊員
	
	

	隊員
	
	
	隊員
	
	

	隊員
	
	
	隊員
	
	

	隊員
	
	
	隊員
	
	

	隊員
	
	
	隊員
	
	

	隊員
	
	
	隊員
	
	

	隊員
	
	
	隊員
	
	

	隊員
	
	
	
	
	


附  註：組別請詳細填寫，六人制每隊報名12人。九人制可報名15人

※請務必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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